[bookmark: _GoBack]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3年度互動式
創意防災宣導教具評選活動辦法
壹、目的：
         鼓勵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本局)所屬消防人員及志工夥伴善用實際宣導工作經驗，以及吸引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發揮創作才能，集思廣益共同創作具教育性、啟發性及趣味性之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取代傳統口條式宣導方式，精進本局防災宣導教育為民服務品質，進而提升市民對各類災害知識之接受度。
貳、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二、協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叁、競賽組別：
   一、消防人員組(共七組)：
       由本局各大隊召募賦有美工設計或防災宣導表現優異之消防同仁，組成       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研發小組，每小組基本成員為5人，並由業管組長擔任小組長。
   二、消防志工組(共七組)：
       由本局各大隊召募賦有美工設計或防災宣導表現優異之婦宣志工，組成       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研發小組，每小組基本成員為5人，並由業管組長擔任小組長。
   三、學生組：
       各公私立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學生，以個人或團體身分報名參加皆可。
肆、教具設計主題與方向：
   一、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宣導對象為一般民眾，教具共分為四大主題：   (一)電氣火災發生原因及如何防制。
     (二)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時機與功能。
     (三)一氧化碳中毒發生原因及如何防範。
     (四)爆竹煙火使用安全。
   二、為豐富教具製作之素材，可利用本局網頁連結至「防災宣導互動網」，搜尋各類防災知識及應用等相關資訊。
   三、教具設計功能可區分為遊戲操作類或模型展示類，教具整體設計及體積       大小應適合宣導人員方便攜帶。
5、 教具評選作業規定：
   一、教具評選組數規定：
(1) 消防人員組：本局各大隊依前列四大主題各製作1組宣導教具，共計4組教具。
(2) 消防志工組：本局各大隊依前列四大主題各製作1組宣導教具，共計4組教具。
(3) 學生組：依前列四大主題選擇製作宣導教具，不限製作組數。
   二、本局各大隊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研發小組成員名單(附件1)應於本計畫函頒後7日內分別陳報本局火災預防科及危險物品管理科核備。
   三、本局各大隊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研發小組應於本計畫函頒後15日內，將教具設計說明書(附件2-1、2-2、2-3、2-4)分別陳報本局火災預防科及危險物品管理科核備，並經業管科書面初審通過後，再展開實體教具之製作，提交教具設計說明書後，如有更具創新之提案，亦請再提交業管科審查，但以不影響實體教具製作時效為原則。
   四、學生組由本局活動網頁下載「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3年度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徵選報名表」及「新北市103年度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徵選設計表」(附件3-1、3-2)，並於截止日103年6月30日前(以郵戳為憑)以掛號郵件方式向本局辦理報名。
   五、評選時間、地點與方式：
     (一)日期：103年8月30日(星期六)下午2時至5時。
     (二)地點：本局9樓大禮堂。
     (三)評選方式：
1.參賽人員之消防人員組及消防志工組於評選前一天下午5時前由各大隊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研發小組將教具攜至評選會場擺設完畢；學生組於評選當日下午1時30分前至評選地點放置完畢。
2.本局邀請專家學者5名組成評審團，評選當天請各組依序針對教具設計之理念與操作進行1分鐘的說明，以利評審委員評分，教具各項組成配分如下(附件4)：

	評分內容
	配分比例

	教具整體內容(軟、硬體之適切性)
	30％

	教具創意性、啟發性
	30％

	推廣實用性
	30％

	美工設計
	10％



陸、獎勵規定:
          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分別依電氣火災發生原因及如何防制、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裝設時機與功能、一氧化碳中毒發生原因及如何防範、爆竹煙火使用安全等四大主題，分消防人員組、消防志工組及學生組共3組，獎勵內容如下:


	組別
	教具主題
	名次
	獎勵
	名額

	消
防
人
員
組
	電氣火災發生原因及如何防制
	第一名
	5,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第二名
	3,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時機與功能
	第一名
	5,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第二名
	3,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一氧化碳中毒發生原因及如何防範
	第一名
	5,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第二名
	3,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爆竹煙火使用安全
	第一名
	5,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第二名
	3,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組別
	教具主題
	名次
	獎勵
	名額

	消
防
志
工
組
	電氣火災發生原因及如何防制
	第一名
	5,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第二名
	3,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時機與功能
	第一名
	5,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第二名
	3,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一氧化碳中毒發生原因及如何防範
	第一名
	5,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第二名
	3,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爆竹煙火使用安全
	第一名
	5,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第二名
	3,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組別
	名次
	獎勵
	名額
	說明

	學
生
組
	第一名
	10,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學生組採不區分主題競賽方式，增加5名創意獎項目。

	
	第二名
	8,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第三名
	5,000元禮券及獎狀
	一名
	

	
	創意獎
	2,000元禮券及獎狀
	五名
	


   註：以上獎額共計24名
柒、注意事項：
   一、評選作品必須為原創且不得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且過去未曾      以任何形式公開發表於各類媒體，若違反規定將取消參賽資格並追回已頒發獎項，凡違反著作權者所產生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與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及承辦單位無關。
   二、內容不可包含任何宣傳或推廣吸菸、暴力、色情、誹謗、不雅文字或其       他違法行為之意像。
   三、評選作品將有機會在大眾媒體播放或刊登，作品內所含影像、音樂、圖       片等，若非可自由使用，請參賽者自行取得使用授權，若有任何著作權       糾紛，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四、參與本活動者須使用真實基本資料，若資料不實，視同棄權。
   五、評選作品概不退件，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及承辦單位享有所有評選作品       之相關著作財產權、肖像使用權，並得對評選作品進行修改且不限時間、       地點、次數、形式於公益活動中使用，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及承辦單位       不須事先通知參賽者或再徵得同意，且不另外致酬或支付任何權利金。
   六、參賽者須尊重評審委員的專業評選，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
   七、得獎者其所得獎項需納入個人年度所得申報。
   八、參賽者即視同承認並接受本活動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得視實際情況有修改、暫停、取消或終止本活動辦法之權利，       無須負擔任何賠償或補償責任，並公布於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網站。
捌、本案承辦人：
     本局火災預防科     陳嘉君 小姐(89519119分機6134) 
      e-mail：AE5040@ntpc.gov.tw
     本局危險物品管理科 李佩玲 小姐(89519119分機6713)
      e-mail：AA0714@ntpc.gov.tw


各大隊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研發小組成員名單附件1

	參賽單位：第    大隊
參賽組別：□消防人員組  □消防志工組
參賽隊名：

	成員姓名
	單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備註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附件2-1

「電氣火災發生原因及如何防制」作品設計說明書
	參賽單位：第    大隊
參賽組別：□消防人員組  □消防志工組
	教具名稱：
教具類別：□遊戲操作類 □講解模型類  

	設
計
理
念
	

	材料組成
	

	操
作
說明
	

	教
具
圖稿說明
	

	專案承辦人(核章)：        
        專案組長：              副大隊長：               大隊長：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附件2-2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時機與功能」作品設計說明書
	參賽單位：第    大隊
參賽組別：□消防人員組  □消防志工組
	教具名稱：
教具類別：□遊戲操作類 □講解模型類  

	設
計
理
念
	

	材料組成
	

	操
作
說明
	

	教
具
圖稿說明
	

	專案承辦人(核章)：        
        專案組長：              副大隊長：               大隊長：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附件2-3

「一氧化碳中毒發生原因及如何防範」作品設計說明書
	參賽單位：第    大隊
參賽組別：□消防人員組  □消防志工組
	教具名稱：
教具類別：□遊戲操作類 □講解模型類  

	設
計
理
念
	

	材料組成
	

	操
作
說明
	

	教
具
圖稿說明
	

	專案承辦人(核章)：        
        專案組長：              副大隊長：               大隊長：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附件2-4

「爆竹煙火使用安全」作品設計說明書
	參賽單位：第    大隊
參賽組別：□消防人員組  □消防志工組
	教具名稱：
教具類別：□遊戲操作類 □講解模型類  

	設
計
理
念
	

	材料組成
	

	操
作
說明
	

	教
具
圖稿說明
	

	專案承辦人(核章)：        
        專案組長：              副大隊長：               大隊長：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徵選報名表附件3-1

 報名編號(承辦單位填寫)：
	參賽者姓名(或所有團員姓名)：


	學校(全名)：

	科系：
	年級：

	主要連絡人姓名:


	連絡電話：( H )                   (手機)


	e-mail：


	聯絡住址：


	備註(參賽當天須要特別服務之處，請註明)：





1.請於103年6月30日前(以郵戳為憑)將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3年度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徵選報名表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3年度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徵選設計表，掛號郵件寄送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預防科收(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15號) 。
2.參賽者於競賽當天現場親自填寫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3年度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徵選授權書乙份。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徵選設計表附件3-2

 報名編號(由主辦單位填寫):
	參賽者姓名(或所有團員姓名)：

	學校(全名)：

	
	作品名稱：

	設
計
理念
	

	材
料組成
	

	操作說明
	

	教
具
圖稿說明
	

	教
具
照
片
	如尚未有教具完成照片可後附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徵選授權書附件3-3


參賽者學校全銜：
作者姓名: 
    本人(法定代理人)同意遵守新北市政府消防局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徵選之各項規定，保證參賽作品為個人原創，且未獲得其他單位獎項，著作財產權為本人所擁有。本人參賽作品若違反著作權者，願取消參賽資格並追回已頒發獎項，所產生法律責任，則由本人自行負責。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及承辦單位享有本作品之相關著作財產權，並得對本作品進行修改且不限時間、地點、次數、形式於防災宣導相關之活動及公益活動使用，主辦單位不須事先通知參賽者或再獲得同意，且不另外致酬或支付任何權利金。
特此證明。
         此 致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本人/法定代理人簽章：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3年度互動式創意防災宣導教具評分表附件4

	參賽組別：　□消防人員組
　　　　　　□消防志工組  
　　　　　　□學生組
	教具名稱：

	評核內容
	配分比例
	優點或改善建議

	教具整體內容(軟、硬體之適切性)
	30%
	

	教具創意性、啟發性
	30%
	

	推廣實用性
	30%
	

	美工設計
	10%
	

	評審綜合建議：
	總成績：



